
遂宁市河东新区2023年债务管理情况及2024年申报计划情况的说明

一、2023年政府债务基本情况
（一）债务余额和限额情况
2023年河东新区政府债务限额55.53亿元，政府债务余额54.53亿元。2023年，市财政局下达我区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2.02亿元，到位新增政府债券资金11.04亿元，通过财政预算资金偿还减少0.7亿元。2023年新区政府债务限额为55.53亿元，债务余额为54.53亿元，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内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  
（二）新增债券资金到位和安排情况
2023年，河东新区新增政府债券资金11.04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资金0.21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0.83亿元。
（3） 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1.还本情况。2023年河东新区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偿还到期债务本金0.7亿元，为专项债券还本0.7亿元。
2.付息情况。2023年河东新区通过预算安排偿还到期债务利息1.51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付息0.19亿元，专项债券付息1.32亿元。
二、2023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
(一) 加强组织领导。新区管委会设立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本地区政府性债务日常管理。当新区出现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时，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转为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挥风险事件应对工作。
（二）制定相关方案。为保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新区制定了《河东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和《河东新区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》，明确规定了新区要做好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、控制新增债务、消化存量债务等重点工作，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，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（三）强化风险预警。学习债务率测算方式，及时对新区债务率和财政重整风险比例进行了测算，为新区提前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提供依据。同时，建立了临期警示机制，并于每季度初提前做好偿债资金筹措计划，并向政府性债务领导小组报告，确保债务风险能够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三、2024年政府债券申报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，新区财政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广泛征求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水利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等部门意见，紧紧围绕重点支持领域，做好项目谋划，提出了2024年政府债券项目资金需求。本次，河东新区共上报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需求项目31个（其中：一般债需求项目5个，申报债券金额9090万元，专项债需求项目26个，申报需求金额305643万元。），项目总投资1162046万元，债券资金总需求314733万元。2024年债券资金额度以财政厅实际审核下达额度为准。
 2024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43294.74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券还本0万元、付息2054.63万元；专项债券还本25979万元、付息15261.11万元。
2024年度本地区及本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：预计当年政府债券到位15亿元。





  
